
证券代码：000555� � � �证券简称：神州信息 公告编号：2018-030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

事会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不超过2,643万元（含本数）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即2017年9月19日至2018年9月18日）。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

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1）。

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公司对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合理

的安排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高风险投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形。

2018年3月16日,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643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一次性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同时，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西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至此，公司本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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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2017年度业绩

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17年年度业绩将于2018年3

月28日公布。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于 2018�年 3月28日（周三）下午 15:

30-16:30�举行2017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路演中"

（http://www.roadshowchina.cn/）预约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兼总裁麦伯良先生、董事会秘书于玉群先生、财务管理部

总经理曾邗先生及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吴三强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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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3月15日收到公司董事刘明坤女士递交的

辞职申请。刘明坤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刘明坤女士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刘明坤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

低人数，其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依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新任董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刘明坤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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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代码：360020� � � �优先股简称：华夏优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优先股代码：360020

优先股简称：华夏优1

每股优先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4.20元（含税）

最后交易日：2018年3月26日（星期一）

股权登记日：2018年3月27日（星期二）

除息日：2018年3月27日（星期二）

股息发放日：2018年3月28日（星期三）

一、通过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的董事会会议情况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

股方案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全权办理宣派和

支付优先股股息事宜。本公司优先股（以下简称"华夏优1"，代码360020）股息发放方案，已经本公司2018年3

月16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已于2018年3月1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

1、计息期间：2017年3月28日至2018年3月27日。

2、发放金额：按照华夏优1票面股息率4.20%计算，每股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4.20元（含税），合计派发人

民币8.40亿元（含税）。

3、发放对象：截至2018年3月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华夏优1股东。

三、优先股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最后交易日：2018年3月26日（星期一）

2、股权登记日：2018年3月27日（星期二）

3、除息日：2018年3月27日（星期二）

4、股息发放日：2018年3月28日（星期三）

四、优先股派息实施办法

1、全体华夏优1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2、对于持有华夏优1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

其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本公司向其每股优先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4.20元。 其他华夏优1股

东现金股息所得税的缴纳，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五、有关咨询

1、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电话：010-85238995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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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代码：360020� � � �优先股简称：华夏优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审议同意核定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

信额度24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授信有效期1年，

并按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本公司董事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审议同意核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

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24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授

信有效期1年，并按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本公司董事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审议同意核定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

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24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授

信有效期1年，并按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公司董事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审议同意核定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关联交易授信额度3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授信

有效期1年。

5、本公司董事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审议同意核定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授信额度120

亿元人民币（本外币合计），授信有效期1年，并按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

●关联交易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3月16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对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核定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关联交易授信额度24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授信

有效期1年。因该额度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上，按规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2017年12月31日，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25.9993亿股股份，持股比例20.28%，是本公司关联

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2017年，本公司给予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原首钢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177亿元人民

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在过去12个月

内，本公司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实际用信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2、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3月16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核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24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

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授信有效期1年。 因该额度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

上，按规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25.6326亿股股份，持股比例19.99%，

是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2017年， 本公司给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177亿元人民币

（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在过去12个月

内，本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实际用信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3、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3月16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对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核定国网英大国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24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

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授信有效期1年。 因该额度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

上，按规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23.3855亿股股份，持股比例18.24%，

是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2017年， 本公司给予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177亿元人民币

（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在过去12个月

内，本公司与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实际用信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4、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3月16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对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核定云南合和（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3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

存单和国债金额），授信有效期1年。 因该额度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以上，

在5%以下，由本公司董事会审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5.6085亿股股份，持股比例4.37%，在

本公司董事会中拥有董事席位，对本公司构成重大影响，是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2017年，本公司给予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30亿元人民币（不

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在过去12个月内，本

公司与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实际用信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5、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3月16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对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授信的议案》，同意核定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授信额度120亿

元人民币（本外币合计），授信有效期1年，业务品种为资金融出类业务、资金交易类业务、贸易融资类业务、

同业担保类业务，以上各项业务之间额度共用，业务开展须符合监管部门和本公司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办法

的规定。 信用方式（其中资金融出类业务、贸易融资类业务项下贷款类业务不得为信用方式，须提供有效担

保）。因该额度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上，按规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为82%，对其构成控制，是本公司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2017年，本公司给予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授信额度70亿元人民币。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在

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实际用信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1、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为国有企业，注册地在中国北京，法定代表人为靳伟，注册资本287.55亿元，该公

司以钢铁为主业，兼营采矿、机械、电子、建筑、房地产、服务业、海外贸易等多种行业，股东为北京国有资本

经营管理中心。 截至2016年末，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为4461.09亿元，总负债为3255.36亿元，所有者

权益为1205.73亿元；营业收入为1348.71亿元，净利润为-12.46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为1557.14亿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7.28亿元。 截至2017年9月末，其合并总资产为4663.64亿元，总负债为3478.38

亿元， 所有者权益为1185.26亿元； 营业收入为1326.19亿元， 净利润为4.91亿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为

1606.57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3.15亿元。

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国有企业，注册地在中国北京，法定代表人为吴焰，注册资本

148.29亿元，主营业务为开展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责任保险、意外伤

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船舶保险、农业保险、保证保险等人民币及外币保险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再保险

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和资金运用业务，控股股东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6年

末，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为4759.49亿元， 总负债为3566.37亿元， 所有者权益为

1193.12亿元；总保费收入为3111.60亿元，净利润为180.21亿元。 截至2017年6月末，其合并总资产5310.92亿

元，总负债为4033.93亿元，所有者权益1276.99亿元；实现总保费收入1796.83亿元，净利润120.83亿元。

3、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国有企业，注册地在中国北京，法定代表人为辛绪武，注册资本

190亿元，主营业务为投资与资产经营管理，资产托管，为企业重组、并购、战略配售、创业投资提供服务，投

资咨询，投资顾问等，业务范围涵盖银行、保险、证券、资产管理四大板块，股东为国家电网公司。 截至2016年

末，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1398.82亿元，总负债472.10亿元，所有者权益926.72亿元；营

业收入119.61亿元，净利润89.31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367.60亿元，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31.61亿元。

4、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国有企业，注册地在中国玉溪，法定代表人李剑波，注册资本60亿

元，主营业务为负责云南省卷烟工业系统所属非烟多元化企业及股权的经营管理，包括烟草配套产业、公路

和加油站等基础产业、酒店地产、运输贸易、其他等五大业务板块，控股股东为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截至2016年末，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为1514.86亿元，总负债为646.14亿元，所有者

权益为868.72亿元，资产负债率42.65%；营业收入为58.55亿元，净利润为36.16亿元。 截至2017年9月末，其合

并总资产1578.91亿元，总负债713.54亿元，所有者权益865.37亿元，资产负债率45.19%；实现营业收入43.20亿

元，净利润38.39亿元。

5、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为银行系租赁公司，注册地在中国昆明，法定代表人任永光，注册资本60亿

元，股东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82%，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8%，主营业务为融资租

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3

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中国银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2017年末，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资产604.60亿元，总负债528.67亿元，所有者

权益75.93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8.73亿元，净利润5.85亿元。 截至2017年末，该公司租金回收率99.93%，不良资

产率0.21%，流动性比率302.95%，总资产利润率1.10%，净资产利润率12.92%。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授信项下具体业务的价格依据市场原则确定，与本公司其他同类业务执行相同标准。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3月16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

董事王洪军、邹立宾回避。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3月16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6票，反对0票，

弃权0票。关联董事林智勇、张巍回避。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3月16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6票，反对0票，

弃权0票。关联董事李汝革、丁世龙回避。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3月16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7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关联董事李剑波回避。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3月16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

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授信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任永光回

避。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前予以认可，签署了事前认可声明，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核定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24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

存单和国债金额）关联交易授信额度事项、核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240亿元人民

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关联交易授信额度事项、核定国网英

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24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

单和国债金额）关联交易授信额度事项、核定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30亿元人民币

（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关联交易授信额度事项、核定华夏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120亿元人民币关联交易授信额度事项均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监管要求，符合《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内部制度相关规定，且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

存在由于重大关联交易给其他股东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具有公允性。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

2、董事会决议

3、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4、经独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600015� � �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18-01

优先股代码：360020� � � �优先股简称：华夏优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3月16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8

年3月9日以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18人，实到董事13人。 李汝革、张健华、王洪军、李

剑波和肖微五位董事因公务缺席会议，李汝革副董事长委托丁世龙董事行使表决权，张健华董事委托李民

吉董事长行使表决权，王洪军和李剑波董事委托邹立宾董事行使表决权，肖微独立董事委托陈永宏独立董

事行使表决权。 有效表决票18票。 到会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马元驹、孙彤军、王立英监事，高级管理层部分成员及总法律顾问列席本次会

议。 会议由李民吉董事长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2017年度优先股股息分配的议案》。 本行优先股发行规模为2亿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100元， 首个计息周期股息率为4.20%（每五年为一个计息周期）， 每股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4.20元 （含

税），本次发放现金股息合计人民币8.40亿元（含税）。 董事会授权高级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股息分配的具

体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及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行关联交易各项指标均控制在监管要求的范围之内。

表决结果：赞成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的

议案》

拟同意核定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24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

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授信有效期1年。

有效表决票16票，关联董事王洪军和邹立宾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

易授信额度的议案》

拟同意核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24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

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授信有效期1年。

有效表决票16票，关联董事林智勇和张巍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

易授信额度的议案》

拟同意核定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24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

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授信有效期1年。

有效表决票16票，关联董事李汝革和丁世龙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

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核定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3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

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授信有效期1年。

有效表决票17票，关联董事李剑波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授信的议案》

拟同意核定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授信额度120亿元人民币（本外币合计），授信有效期1年，

业务品种为资金融出类业务、资金交易类业务、贸易融资类业务、同业担保类业务，以上各项业务之间额度

共用，业务开展须符合监管部门和本行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 信用方式（其中资金融出类业务、贸

易融资类业务项下贷款类业务不得为信用方式，须提供有效担保）。

有效表决票17票，关联董事任永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董事2017年度履职评价情况的报告》

董事会对参加评价的16名董事2017年度评价结果均为称职。

表决结果：赞成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会办公室、监事会办公室分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关于调整拟设消费金融公司出资方案及授权后续相关工作的议案》

同意本行对拟设消费金融公司的出资比例由51%提升至70%，调整后本行出资总金额为3.5亿元。最终出

资方案以监管部门核准结果为准。授权总行行长签署出资（发起人）协议、公司章程等与消费金融公司申请

设立相关的各项文件。

表决结果：赞成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第二、三、四、五、七项共计五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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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份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7,997,354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3月2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7年3月3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311号），公司向境内投资者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1,510,000股，并于2017年3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373,581,112股，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415,091,112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73,581,11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1,51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限售期为12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共计

107名，其中：境内法人股东3名；自然人股东104名。 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47,997,354股，将于

2018年3月28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向境内投资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完成后，总股本为415,091,112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373,581,11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1,510,000股。

2017年6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等议案，同意以2017年6月30日为授予日，向835名激励对象授予5,505,352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

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415,091,112股变更为420,596,464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如下：

1、法人股东红星喜兆投资有限公司、赣州天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中天基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企业）在本次公开发行

完成后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然人股东刘莹（公司原副董事长、总裁、行政总经理张金良之妻）承诺：（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本人配偶张金良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本人配偶张金良离职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本人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0%；（2）所持公司股票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3）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2）、（3）承诺不因张金良职务变更或离职

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3、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谭钦兴、杨耀兴、黄满祥承诺：（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本

人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0%；（2） 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3）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2）、（3）承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4、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钟华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在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每年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本人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0%。

5、其他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公开

发行完成后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本人转

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0%。

（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如下：

1、北京中天基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27日出具了《关于中天基业近期不减持欧派股份的承诺

函》，自愿承诺其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3,549,4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4%）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后6个月内（2018年3月28日至2018年9月28日期间）不减持。

2、红星喜兆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5日出具了《关于红星喜兆持有欧派股份限售股解禁减持的承诺

函》，自愿承诺：自公司本次首发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之日（2018年3月28日）起6个月内，采用集中竞价或者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首发限售股18,641,69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43%）的

10%，即不超过1,864,170股。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各自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认为，欧派家居本次申请解除限售

的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规

则以及相关股东作出的承诺，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

构对欧派家居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7,997,354股；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3月28日。 本次首发限售股

上市流通明细：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

股

）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

股

）

剩余限售股数量

（

股

）

1

红星喜兆投资有限公司

18,641,697 4.432 18,641,697 0

2

赣州天欧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7,886,872 1.875 7,886,872 0

3

北京中天基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49,447 0.844 3,549,447 0

4

谭钦兴

1,181,700 0.281 1,125,345 56,355

5

刘莹

1,125,345 0.268 1,125,345 0

6

杨耀兴

705,298 0.168 679,133 26,165

7

钟华文

597,455 0.142 597,455 0

8

邓发光

580,408 0.138 558,367 22,041

9

刘顺平

589,230 0.140 541,142 48,088

10

宁惠

513,087 0.122 477,486 35,601

11

黄满祥

414,055 0.098 394,262 19,793

12

郭英强

367,392 0.087 346,121 21,271

13

张劲松

332,682 0.079 311,509 21,173

14

张金生

322,663 0.077 311,509 11,154

15

宋凤春

337,557 0.080 311,509 26,048

16

上官生文

314,894 0.075 306,272 8,622

17

于晓波

314,459 0.075 295,116 19,343

18

邹俊

287,715 0.068 287,715 0

19

李良辰

319,135 0.076 287,076 32,059

20

牛有江

279,403 0.066 253,968 25,435

21

杨鑫

291,468 0.069 252,834 38,634

22

刘海旺

269,915 0.064 251,132 18,783

23

阮达群

258,334 0.061 240,588 17,746

24

吴廷山

241,096 0.057 226,113 14,983

25

刘军

252,829 0.060 225,042 27,787

26

于卫东

240,222 0.057 222,773 17,449

27

任建军

230,023 0.055 221,423 8,600

28

沈崇照

241,978 0.058 219,937 22,041

29

张子春

228,130 0.054 211,430 16,700

30

程华

210,232 0.050 210,232 0

31

冯红英

218,767 0.052 201,797 16,970

32

姚文烽

213,356 0.051 198,076 15,280

33

胡旭东

211,170 0.050 196,040 15,130

34

邱唐勋

205,465 0.049 189,814 15,651

35

冯绍平

179,763 0.043 179,763 0

36

曲锐

186,826 0.044 173,061 13,765

37

杨帆

200,666 0.048 172,963 27,703

38

阳永清

230,927 0.055 168,245 62,682

39

苏冠芳

177,514 0.042 167,852 9,662

40

凌国珍

173,539 0.041 160,573 12,966

41

汪立新

188,767 0.045 160,038 28,729

42

袁施兰

169,382 0.040 150,582 18,800

43

张学良

176,083 0.042 147,328 28,755

44

徐颂海

157,962 0.038 146,677 11,285

45

蔺茂春

138,595 0.033 138,595 0

46

曹露芬

138,971 0.033 135,876 3,095

47

肖伟

132,341 0.031 132,341 0

48

刘清明

143,452 0.034 132,341 11,111

49

李峰

147,919 0.035 132,341 15,578

50

赵昕

152,436 0.036 132,120 20,316

51

张秀珠

153,017 0.036 127,951 25,066

52

杨风雪

136,239 0.032 125,497 10,742

53

涂旺荣

124,483 0.030 124,483 0

54

朱建斌

132,543 0.032 118,350 14,193

55

牛岗

127,932 0.030 118,224 9,708

56

梁华蔚

139,921 0.033 118,224 21,697

57

甘伟玲

119,231 0.028 110,548 8,683

58

陈建彬

112,465 0.027 101,634 10,831

59

乔秀山

106,996 0.025 98,499 8,497

60

刘霏

97,023 0.023 97,023 0

61

张家朝

107,192 0.025 96,653 10,539

62

蔡志刚

120,181 0.029 96,653 23,528

63

阳勇

104,300 0.025 96,653 7,647

64

王来林

109,903 0.026 96,653 13,250

65

毛伟凯

106,579 0.025 96,483 10,096

66

胡文凡

115,746 0.028 96,321 19,425

67

李景行

105,769 0.025 94,756 11,013

68

刘国洪

105,503 0.025 94,756 10,747

69

杨辉

98,077 0.023 87,609 10,468

70

林玉平

100,827 0.024 82,890 17,937

71

张溢

92,831 0.022 82,757 10,074

72

姚锐

97,945 0.023 82,757 15,188

73

黎燕华

92,615 0.022 82,757 9,858

74

黄海鹏

95,810 0.023 82,757 13,053

75

刘忠会

99,637 0.024 82,757 16,880

76

廖泽鸿

95,632 0.023 82,757 12,875

77

焦自东

94,231 0.022 82,757 11,474

78

黄晓铃

101,107 0.024 82,757 18,350

79

何华

94,730 0.023 78,853 15,877

80

黄建军

91,599 0.022 77,000 14,599

81

付谦

84,098 0.020 72,631 11,467

82

许中昆

81,827 0.019 70,935 10,892

83

刘红波

70,935 0.017 70,935 0

84

张俊涛

100,174 0.024 70,000 30,174

85

赵家军

82,750 0.020 66,170 16,580

86

姜辉

79,315 0.019 64,790 14,525

87

王兆科

76,503 0.018 59,005 17,498

88

张杰

54,921 0.013 54,921 0

89

芦春亭

64,095 0.015 53,220 10,875

90

池建成

59,445 0.014 50,000 9,445

91

刘耀斌

49,170 0.012 49,170 0

92

郑嘉辉

59,902 0.014 48,681 11,221

93

邵佳

70,308 0.017 48,597 21,711

94

陈华鸿

59,083 0.014 48,512 10,571

95

张耿林

47,264 0.011 47,264 0

96

周小平

53,689 0.013 44,400 9,289

97

刘志超

65,929 0.016 42,530 23,399

98

刘昊亮

42,530 0.010 42,530 0

99

贾志勇

48,038 0.011 41,423 6,615

100

熊家荣

47,637 0.011 39,636 8,001

101

郭振新

52,891 0.013 39,040 13,851

102

钟根长

51,273 0.012 39,040 12,233

103

曾向文

36,170 0.009 36,170 0

104

雍文

43,838 0.010 35,467 8,371

105

刘建晖

45,691 0.011 35,467 10,224

106

罗帮理

58,215 0.014 31,929 26,286

107

黄开勇

11,849 0.003 11,849 0

合计

49,546,226 11.78 47,997,354 1,548,872

注：上表的“剩余限售股数量”为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授予股权激励对象的限售股数量。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0,078,016 -30,078,016 0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343,503,096 -17,919,338 325,583,758

其他

5,505,352 0 5,505,35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79,086,464 -47,997,354 331,089,11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A

股

41,510,000 47,997,354 89,507,35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1,510,000 47,997,354 89,507,354

股份总额

420,596,464 0 420,596,464

八、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000019、200019� � � � �证券简称：深深宝A、深深宝B� � �公告编号：2018-19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福德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豁免要约

收购义务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暨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深深宝"）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简称：深深宝A、深深宝B，代码：000019、200019)自2017年8月22日开市起停牌，并于2017年8月

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2日和2017年8月29日披露的《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

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20）和《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28）。

2017年9月5日，公司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29），公司股票自2017年

9月5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2017年9月12日及9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31、2017-33）。 2017年9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

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34），公司股票申请继续停牌。 2017年9月29日、10月13日、10月

20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35、2017-36、2017-38）。

2017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

续停牌的议案》，公司股票申请继续停牌，并于2017年10月21日披露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39、2017-40）。2017年10月

30日公司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42）。

2017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

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并于2017年11月6日披露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公告》、

《公司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停牌进展公告》、《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7-43、2017-44、2017-45）。 2017年11月13日及11月20

日公司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46、2017-48）。

2017年11月21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议案》，并于 2017年11月22日披露了《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49）、

《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50）。

2017年11月29日、12月6日、12月13日、12月20日、12月27日及2018年1月4日、1月11日、1月18日、1月25

日、2月1日、2月8日公司披露了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51、2017-52、

2017-53、2017-54、2017-55、2018-01、2018-02、2018-03、2018-08、2018-10、2018-11）。

2018年2月14日， 公司披露了 《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8-15）。

2018年2月28日、3月7日、3月10公司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6、

2018-17、2018-18）。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的事前审批最新进展如下：

1、2018年3月15日，公司收到深圳市福德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德资本"）通知，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福德资本出具了《关于核准豁免深圳市福德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要约收购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455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豁免福德资本因国有资产行政划转而合计控制深深宝174,316,596股股份，约占深深宝总股本

的35.09%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福德资本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福德资本应当会同深深宝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四、福德资本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

2、2018年3月16日，公司收到福德资本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福德资本出具了《商务部经营者

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商反垄初审函[2018]第95号)，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福德资本收购深深宝股权

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福德资本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

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上述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涉及的《公司收购报告书》、财务顾问报告及相关法律意见书详见同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鉴于本次重组的复杂性，

有关各方仍在就方案的具体内容进行积极磋商、论证，各中介机构正在有序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法

律等各项工作。 因该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

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69� � �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8-028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盛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472号），批复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盛杰发行5,850,142股股份、向刘志远发行1,342,548股股份、向李成惠发行345,269股

股份、向龙成国发行271,262股股份、向李东发行233,486股股份、向曾文钦发行314,977股股份、向曾健发行

225,362股股份、向佟子枫发行214,029股股份、向任红军发行199,229股股份、向范凯发行166,628股股份、向

韩炳刚发行161,971股股份、向徐珮璟发行155,657股股份、向刘强发行187,918股股份、向荣晨羽发行129,162

股股份、向施常富发行97,544股股份、向曹洋发行93,922股股份、向刘国洪发行77,621股股份、向陈霞发行32,

601股股份、向刘东发行43,985股股份、向徐兵发行25,873股股份、向刘家沛发行37,517股股份、向韩宏川发

行31,048股股份、向侯彦伶发行18,111股股份、向袁永川发行25,873股股份、向刘道德发行21,475股股份、向

赵健恺发行12,936股股份、向杨润发行10,867股股份、向雷雨发行5,174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33,813,400元。

三、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

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008� � �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2018-015

债券代码：122341� � � �债券简称：14连云港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4�连云港” 公司债券回售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代码：100911

● 回售简称：云港回售

● 回售价格：按面值人民币 100�元/张（不含利息）

● 回售申报期：2018�年2�月 27日，28日，3月1日

●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109,641手（1�手为 10�张）

● 回售金额：109,641,000.00元（不含利息）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8�年 3�月20日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根据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于 2018�年 2�月 13�日披露了《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14连云港”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03）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4连云港” 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上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02），于2�月 14日、22�日、23日分

别披露了《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4�连云港”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8-004）、《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4�连云港”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05）、《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4�连云港”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三次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06），于3月5日披露了《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4连云港” 公

司债券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08）。

“14连云港”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回售申报期即 2018�年2�月 27�日、28日、3月1日这三天进行

回售申报，将持有的“14�连云港” 公司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回售价格为人民币100� 元/

张（不含利息）。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4�连云

港”公司债券的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109,641手，回售金额为人民币109,641,000.00元（不含利息）。 有效回

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在回售资

金发放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2018�年3月 20日为本次回售债券的资金发放日。 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14连云港”公司债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交易的数量为535,359手。 回售实施情况见下表：

回售前数量 回售数量

剩余在交易所

上市并交易数量

645,000,000 109,641,000 535,359,000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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